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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454 號 委員 提案第 2886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岱樺等 16 人，爰我國商港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就船

舶於商港區域外因海難或其他意外事故致擱淺、沉沒或故障

漂流者，航港局應命令船長及船舶所有人採取必要之應變措

施，並限期打撈、移除船舶及所裝載貨物至指定之區域，增

加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之規定，爰擬具「商港法

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商港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船舶於商港區域外因海難或其他意外事故致擱淺、沉

沒或故障漂流者，航港局應命令船長及船舶所有人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並限期打撈、移

除船舶及所裝載貨物至指定之區域。 

二、近年來於我國商港區域外發生多起因海難或其他意外事故致擱淺、沉沒或故障漂流之案件

，航港局縱然命令船長及船舶所有人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並限期打撈、移除船舶及所裝

載貨物至指定之區域。實際情況多發生船舶所有人對於航港局限期採取應變措施之命令，

置之不理或消極應對，此外據統計有大量擱淺至我國海域之船舶所有人為國外船舶所有人

，其中以大陸籍船舶所有人居多，經常因在臺灣無資產可供擔保而消極面對我國主管機關

之移除、脫困命令，而主管機關無法按日連續處罰，再者我國海域之每日海象變化複雜，

一但船舶所有人消極拖延，對我國海域沿岸之人民之生命、財產均會造成重大危害之風險

，為此，增加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之規定，授權主管機關可視情形督促船舶所

有人。 

 

提案人：林岱樺   

連署人：蘇震清  陳 瑩  莊瑞雄  余 天  何志偉  

羅致政  陳明文  吳玉琴  蘇治芬  劉建國  

劉櫂豪  邱泰源  何欣純  管碧玲  江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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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港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三條 船舶於商港區域

外因海難或其他意外事故致

擱淺、沉沒或故障漂流者，

航港局應命令船長及船舶所

有人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並限期打撈、移除船舶及所

裝載貨物至指定之區域；屆

期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

罰。 

前項情形，必要時，航

港局得逕行採取應變或處理

措施；其因應變或處理措施

所生費用，由該船舶所有人

負擔。 

第一項擱淺、沉沒或故

障漂流船舶之船長及船舶所

有人未履行移除前或有不履

行移除之虞，航港局得令船

舶所有人提供相當額度之財

務擔保。未提供擔保前，航

港局得限制相關船員離境。 

第五十三條 船舶於商港區域

外因海難或其他意外事故致

擱淺、沉沒或故障漂流者，

航港局應命令船長及船舶所

有人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並限期打撈、移除船舶及所

裝載貨物至指定之區域。 

前項情形，必要時，航

港局得逕行採取應變或處理

措施；其因應變或處理措施

所生費用，由該船舶所有人

負擔。 

第一項擱淺、沉沒或故

障漂流船舶之船長及船舶所

有人未履行移除前或有不履

行移除之虞，航港局得令船

舶所有人提供相當額度之財

務擔保。未提供擔保前，航

港局得限制相關船員離境。 

授權主管機關可視船舶所有人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

罰。 

 


